
 

 

 
河北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 

工作程序（试行） 
 

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活动，

保证评审工作质量。根据冀安监办[2012]26号《河北省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制定了《河北省企

业安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工作程序》（试行），请各单位在评审

工作中参照执行。 

一、评审准备工作 

1、文件审查。评审单位收到河北省安全生产协会授权和转

交的申请材料后，在现场评审前进行文件审查，并完成文件审

查报告。 

2、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评审单位与申请企业确定现场评审

时间，并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明确评审对象、范围，以及双方

权利、义务和责任。 

3、编制评审工作方案。评审单位的评审计划员根据申请企

业的行业、企业规模等特点编制评审工作方案。一般以评审计

划形式发至申请企业。评审工作方案中包括：评定标准、评审

组、评审组长、评审方法、评审依据、评审时间、评审要求等

内容。评审工作方案报河北省安全生产协会备查。 

（1）选定评审组：按照申请企业评审的评定标准中的管理、

生产工艺流程、设备（施）及作业现场等要求，配足相应的评

审人员，组成评审组。评审组至少由 5 名以上具有相关专业评

审资质的评审人员组成，其中评审员不少于 3 名，评审专家不

少于 2名。 



 

 

（2）确定评审组长：在评审组的评审人员中确定评审组组

长。评审组长应具有组织和沟通能力，对评定标准掌握准确和

熟知行业特点等。 

（3）评审员：经培训并取得河北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员》资格证书的人员。 

    4、文件准备。现场评审所需的文件及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要求的准备，包括评审人员现

场评审检查表。 

    5、现场评审工作方案函告申请企业。依据评审组织单位的

委托书，填写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通知单。现场评审通知

单和评审工作方案函告申请企业。企业应负责安排办公场地、

住宿及通讯、交通工具等。 

二、现场评审实施 

现场评审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现场评审形成评

审结论和不符合项阶段；第二阶段为不符合项复核和形成评审

报告及上报材料阶段。 

（一）第一阶段：评审结论和不符合项 

按照评审工作方案进行现场评审。第一阶段现场评审工作

流程为：首次会议、现场分组评审、小组分析汇总、组内会议

形成评审意见、与企业领导层沟通、末次会议。 

1、评审组预备会议。由评审组长主持召开，评审组全体成

员参加。主要内容：按照评审工作方案的要求，组长介绍企业

概况、企业自评情况、重大危险源及工艺流程；现场评审计划

进度；评审组成员分工；现场评审注意事项等。 

2、首次会议。参加人员：评审组全体成员、受评方主要负

责人和有关职能部门人员等。会议内容：双方介绍人员；听取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情况的介绍；确定现场评审日程进度安排、

评审组成员分工、说明现场评审的方式、确定企业需评审组回

避的事项并作出保密承诺、告知企业应给予的必要配合并请企

业配备陪同人员、说明评审组的工作纪律。首次会议形成的纪

要及会议签到表备存。 

3、现场分组评审。根据评审计划和企业具体情况，评审组

按照评审计划与申请企业确定评审样本和评审路线。企业应为

每个评审小组均配备专业技术过硬人员全程陪同。 

（1）现场勘察：对企业概貌、场地设施、生产过程、工艺

水平、现场管理，形成比较全面的了解。 

（2）信息收集和验证：评审员根据分工的范围对照评审标

准，通过询问（询问人数不少于现场操作人员总数的 10﹪）、查

阅文件和记录、现场检查和检测等方式收集客观证据（设备设

施抽查比例按拥有量计算：10 台以下全查，11-100 台查 10 台；

101-500 台 10％；501 台以上 5％，但不少于 50 台；重大危险

源 100%，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3）记录:评审人员要认真记录现场评审中发现的问题，

保证原始记录的真实性，生产现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应使用照片

记录。现场评审记录在评审结束后由评审单位统一归档存放。 

（4）现场评审原则：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执

行，坚持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 

4、评审组内部会议。评审期间，要及时交换信息、评审进

度、必要时重新调整评审组成员的分工。具体评审活动完成时，

评审员应各自介绍评审情况，存在的问题；讨论确定评审中的

不合格项和评审结论，有争议的问题应取得一致，无法达成共

识的由评审组长确定。 



 

 

现场分组评审结束后，评审组需要独立召开内部会议。各

小组完成小组评审意见，将意见汇总，对照适用行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定标准及有关规定，对给分点、扣分点、不符合项等

进行汇总，形成一致的、公正客观的意见，并给出现场评审结

论和等级推荐意见。因此，企业必须为评审组提供独立的会议

场所。各个小组形成问题清单。现场评审完成后，各专业小组

形成专业小结。评审组内部会议形成评审组意见，向申请企业

出具现场评审结论，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完成时间，评审

组全体成员须在现场评审结论上签字。 

5、评审组与企业领导沟通。在评审组内部会议形成了现场

评审结论后、末次会议前，根据需要，评审组就现场评审结论

与企业领导进行沟通。 

6、末次会议。由各小组组长宣布小组评审意见，评审组组

长宣读现场评审结论以及对下一步工作安排。参加首次会议的

人员应全部参加。宣读现场评审结论后，与企业确定整改日期

和整改后的验证方式。末次会议形成的纪要及会议签到表备存 

（二）第二阶段：不符合项复核和评审报告及上报材料 

1、问题复核。评审单位与申请单位约定现场评审中发现的

问题整改完成时间，其中所发现的问题应包括各小组的全部意

见，重点关注评审组意见。申请单位整改完成后，通知评审单

位，由评审单位进行复审。若通过文字和图片形式可验证整改

效果的，可将整改材料报送评审单位，进行材料复审；若需进

行现场验证的，由评审单位组织 1-2名评审人员进行现场验证。

通过现场验证的，将验证情况报评审单位；若整改不合格的，

则要求申请单位继续整改，直至通过现场验证。 

2、形成评审报告及上报材料。整改符合要求后，由评审组



 

 

长形成评审报告，并完成现场评审的整体材料。评审报告由评

审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后，提交至河北省安全生产协会。 

    3、现场评审后应提交的文件： 

   （1）、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报告表； 

   （2）、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结论； 

   （3）、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总结； 

   （4）、评审检查汇总表； 

   （5）、评审得分汇总表； 

   （6）、不符合项汇总表； 

   （7）、首末次会议记要及会议签到表； 

   （8）、评审申请文件审查报告； 

   （9）、首末次会议纪要及会议签到表。 

    三、评审员行为守则 

    1、遵纪守法、敬业诚信、科学公正、努力提高考评技能和

信誉； 

    2、积极参加评审工作，按时完成评审任务； 

    3、严格保守秘密，绝不泄漏受评单位的有关技术秘密、商

业机密和管理信息； 

    4、不利用工作之便吃、拿、卡、要，不接受受评单位的回

扣、佣金、礼品、其他形式的馈赠等。 

 

 

 

 

                           河北省安全生产协会 

  2012年 10月 17 日 


